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天倫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交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持別會議(26/6/2010) 
討論「檢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模式的實施情況」－意見書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下稱本處），自 2001 年參與綜合家庭服務心試驗計劃，並於

2004 年正式營運天倫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現就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

系顧問團《檢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服務的報告》表達以下意見。 

 

1. 報告書能將香港的綜合家庭服務的現狀如實地呈現出來，並反映大部份前線

工作人員關心的議題，惜 26 項建議只屬點題，欠缺較具體的落實策略和執

行機制。本處期望社會福利署能盡快與業界一起磋商，一方面就報告書的建

議，擬定跟進建議的時間表和機制，以至能夠盡早落實顧問的建議；另一方

面亦因應顧問報告第七章所列，有關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模式實施至今所出現

的困難，尋求切實可行的解决辦法。 

 

2. 與房屋個案有關的關注 

就業界最關心的議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為了應付大量房署轉介，

與租務事宜有關的個案，嚴重消耗中心的專業人手，令到支援較嚴重及其他

需優先服務的個案的人力和時間被分薄。本處認為房屋委員會本身應履行業

主的責任，制定政策和指引，訓練員工處理租戶有關要求調遷、分戶或選擇

區域等租務事宜，而不應將其轉交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代為核實及推

薦。參考另一機構，香港房屋協會卻能自行處理這些租務事宜，不需轉介其

住客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這實在是值得仿效。報告書建議 14 就此課題由

社會福利署及房屋委員會在總部層面加強協調，本處認為應加入非政府機構

的代表參與，令非政府機構的意見能充份表達，確保有關的解决方案能照顧

到政府與非政府機構的處境。另一方面在落實方案時亦需要在地區層面設立

定期溝通機制，確保有關方案能切實執行。 

 

3. 與按人口調整服務地域的關注 

報告書認為現時每中心服務 10 萬至 15 萬人口是適當及合理，並應在明確  

預知有新居民遷入或有証據顯示社區面臨不理想因素才考慮調整服務地域

或增撥人手（建議 3）。本處認為當局應成立常設的機制，定時檢視具參考

價值的社會指標，如地區的人口結構、社會問題的類別和嚴重程度、住戶的

社經狀況等，去監察每區的變化，以能儘快速評估新需要及調撥資源和人

力，注入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應付服務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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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加人力資源 

承接第 3 項，面對目前複雜的家庭問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由 13-16 名社

工人手為 10-15 萬居民，提供從教育性、發展性，治療性以至補救性的服

務，實在是杯水車薪；再加上繁重的文件工作，包括各式各樣的申請及轉介

信件，實令前線同工透不過氣。若真要發展地區合作網絡、凝聚家庭力量和

落實及早識別等服務方向，需要大量人手和時間面向社區，建立地區團體和

鄰舍的關係。因此本處建議當局需增加人力資源，在中心不同職級加強人

手，包括專業督導、社工（負責推行活動和個案服務）及支援人員（文職及

活動）。另外，亦需設立替假制度，在社工放產假或較長病假時，可聘請替

假員工，執行其職責，確保服務單位有足夠的人力，提供需要的服務，避免

同工百上加斤。 

 

5. 檢討及修定津貼及服務協議 

就檢討津貼及服務協議方面（建議 22，23），本處贊同檢討的方向，讓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有更大的靈活性，回應不斷轉變的地區需要。 

 


